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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４９年前后南京社会救济的变迁与重构

付　启　元
（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发展研究所，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１８）

摘　要：１９４９年南京城市政权更替后，中共新政权接管、改造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官方和民间救

济机构，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并重的救济模式，构建了“政府主导型”的新救济体系。在救

济实践中，新政权综合运用经济、组织、思想等手段，坚持生产自救、分类救助等原则，成功治理

了一些长期困扰城市发展的社会问题，遏制了新旧社会转轨所带来的危机，巩固了新生政权。

这一时期确立的社会救济原则、方针、模式，为以后我国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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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１９４９年，政权更迭之际，中国城市面临政治、

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转型。长期在 农 村 战 斗

和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政权接

管、稳定经济社会秩序等任务，城市的 性 质、结 构

和功能也发生了很大改变。在这一大 转 折 时 代，

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显，因此社会救济 显

得格外重要。社会救济作为政权更替、制 度 重 建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成为缓解社会矛盾、维护社会稳

定、重建社会秩序、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手段。南

京解放后，新政权面临旧社会遗留的诸如灾民、难

民、失业人 口、游 民 乞 丐 等 一 系 列 突 出 的 社 会 问

题。新政权接管和改造了原有的社会 救 济 机 构，

构建了新的社会救济体系，努力解决当时的社 会

问题，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。目前，关于新中国成

立初期社会救济的研究总体上比较薄弱，不够 深

入。相对来说，宏观研究较多，微观研究较少。南

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社会救济的典型城 市，

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活动进行研究，有利于 深

入了解和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城市的社会救

济体制与政策。本文主要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

１９４９年前后南 京 社 会 救 济 机 构 的 变 革 和 救 济 实

践，探讨大变革时代社会救济制度的嬗变和特征。

一、对原有救济机构的接管和改造

从历史上来看，社会救济 往 往 与 慈 善 有 着 密

切的联系。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相应 的 救 济 思 想，

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

我国古代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。据 记 载，早 在 周

代我国就开始对鳏寡孤独等无助群体以及贫困居

民实行不同形式的社会救济。宋代的官办社会救

济事业和明清时期的民办慈善事业可以说是达到

了古代社会救济的顶峰。近代以来，社 会 救 济 开

始逐渐走向法制化、现代化，救济事业由国家与社

会共同主导，士绅阶层成为民间救济事业的 组 织

和参与者，在社会救济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。１９４９
年后，中共新政权接管和改造了旧的救济机构，重

构了社会救济体系。政府在新社会救济体系中发

挥主导性作用，民间救济因素逐渐消解。

在城市解放后的政权更 替 过 程 中，社 会 救 济

成为城市 接 管 工 作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。１９４９年４
月２８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

成立，负 责 统 一 全 市 军 事、民 政 等 管 理 事 宜。５



月，新的中共南京市委员会和市政府 成 立。新 政

权成立后，接收、改造了原国民党政府救济机构和

民间救助设施，同时新成立了一些教养机构，用以

开展社会救济活动。民国时期建立了很多难民收

容所、养老所、孤儿所等救助设施。到１９４７年末，

“中国国内公私救济团体总数多达４　１７２个”［１］１１５。

城市解放后，这些救助设施大多处于瘫痪、半瘫痪

状态。南京市军管会陆续接管、改组、改造了一些

原有的社会救助机构。他们首先接管了市立救济

院、社会部首都实验救济院、中华妇女福利社难童

救济院等国民党官办收养机构，并通过改组、合并

原南京市立救济院、社会部首都实验救济院等旧救

济机构，成立南京市生产教养院，下设４个收容所。

１９４９年６月在市生产教养院下设难童收容所，收容

孤儿和流浪儿童。１９５０年６月，他们接管私立南京

佛教慈幼院，改为市生产教养院第六所。１９５１年５
月，第一、第六所合并成立市儿童教养院。同时，生

产教养院撤销，所属单位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南京

市分会领导。同年６月，经调整合并，南京市老残

教养院成立，统一收养老弱、残疾人员。

与此同时，新政权对外国人 办 的 民 间 救 济 机

构也进行了接管。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，政务院《关于处

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

的决定》，在全国掀起了接收、改造外国慈善救 济

机构的运动。“接收和改造了过去为帝国主义 所

操纵把持借以进行破坏活动的所谓‘慈善’机关四

百 二 十 多 个，并 从 其 中 肃 清 了 帝 国 主 义 的 影

响。”［２］中共对外国人办的救济机关的政策是：“属

于政府者，应不予承认，拒绝接收其救 济 和 援 助；

属于国际团体者，须视其有无损害我国主权，方能

决定接收其救济和援助与否，对外国救济事务 一

律表示欢迎的态度是错误的。”［３］４６－４７根据中央指

示精神，南京对“帝国主义资产采取‘压下来，挤出

去’的办法，迫其退出，逐步接管”［４］３１。南京 外 事

处允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我国政府监督下继续

发放物资，并说明我国与各国尚无外交关系，各国

救济团体在未得我国政府或解放区救济总会谅解

下，不得进行活动。至于过去遗留南京 的 救 济 物

资，可以“私人名义赠送，在我国政府监督下，由民

主妇联儿 童 福 利 部 和 审 议 会 总 干 事 负 责 计 划 分

发”［４］３１。１９５０年，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外国教会

办的私立儿童救济机构慈爱育婴院。调 查 发 现，

“慈爱育婴院自１９４９年７月至本年５月，入院婴

幼儿１４８名，死 亡１０９名；院 负 责 人 并 有 侵 吞 院

产、迫害职工、造谣破坏等罪行。院长薛广秀被逮

捕法办；德籍副院长傅慧芳被驱逐出国境”。另一

家外国教会办的圣心儿童院“自１９４８年１月至本

年（１９５０年）６月６日，入院婴幼儿５５７名，死亡３７２
名。所余儿 童 长 期 营 养 不 良，患 多 种 疾 病”［５］３３０。

１９５１年４月，南京市救济分会接办圣心儿童院，对

抗拒移交的外籍修女限期驱逐出国境。７月，圣心

儿童 院 与 慈 爱 育 婴 院 合 并 成 立 南 京 市 婴 儿 院。

１９５１年，私立信德孤贫儿教养院负责人、泰东孤儿

院负责人因犯有奸污孤女、奴役儿童、造谣破坏等

罪行，先后被 逮 捕 法 办。两 院 合 并 改 名 儿 童 工 学

社，共有儿童７９人，由市基督教三自革新促进会接

办。１９５２年４月，应私立南京孤儿院请求，市救济

分 会 儿 童 教 养 院 与 该 院 合 并，并 入 儿 童

１１３名［５］３３２－３３３。

中国共产党还对原有的善堂、会馆、同乡会等民

间慈善救济团体进行了改造。民国南京民间慈善组

织众多。“民国３７年（１９４８年），《南京市社会团体一

览表》中载有３７９个，其中慈善公益团体４６个。”［５］２８

善堂、会馆与同乡会是具有救济性质的民间慈善组

织。抗日战争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前，南京全市善

堂有５４所。其经费大部来自房地产收入，少量来自

捐募，组织形式一般采取董事制或理、监事制。会馆

与同乡会名异实同，都是以地域为纽带，以为同乡谋

益解困为目的的行帮性团体。一些会馆、同乡会依

附旧政权而存在，其负责人与国民党政府要员关系

密切。“民国３７年（１９４８年），外地旅京（宁）同乡会

多达１５１所①，包括３１省、１６６县。会馆有４１所，其

中清 代 就 有 的２４所，民 国 时 始 见 诸 记 载 者 有

１７所。”［５］４７０－４７１

南京解放后，随着旧政权的崩凋，善堂、会馆、

同乡会等单位的负责人有的随国民党逃往 台 湾；

有的避居外地观望风势，有的因自身有劣迹，不敢

问事。加之由于社会发生 根 本 变 化，各 堂、馆、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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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据民国３７年（１９４８年）《南京市社会团体一览》，全市同乡会合计１５１，其中江苏（含属县）３０，安徽２５，湖南２１，浙江１５，广东１２，江
西１１，四川１１，湖北６，河北３，河南２，福建２，陕西２，山西、贵州、云南、广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西康、察哈尔、东北、台湾各１。解放后，多
数同乡会不复存在。



的主要收入———房地租 大 大 减 少，致 使 各 项 慈 务

基本上处于萎缩停顿状态。据１９５２年 南 京 市 民

政部门对１００家堂、馆、会的调 查，“组 织 存 在，主

持有人，并办有业务者１１家；形式上有组织，有主

持人或看管人，但业务未开展者３９家；组织瓦解，

主持无人，业务完全停顿者３５家；财产已转移者３
家；情况不明者１２家”［５］４７６。由 于 组 织 涣 散，管 理

混乱，许多单位的财产遭破坏，或被贪污、盗卖，欠

税现象严重。仅湖南、安徽两会馆，在解放后的头

两年中，欠税即达旧人民币２．５亿元。有些人以交

纳欠税为名，乘机变卖本单位财产，从中渔利。

南京市政府对善堂、会馆、同乡会等民间救济

组织采取整理、利用的方针，进行整顿改造。１９５２
年１月，成立“南京市善堂会馆（同乡会）整理委员

会筹备处”（简称“整委会筹备处”，由市民政局、中

国人民救济总会南京市分会、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

等部门的代表及善堂、会馆中热心救济福利事业的

人士组成），在民政局、救济分会领导下逐步开展整

理工作。首先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。１９５２年２月，

组织各堂、馆、会负责人暨职工一百余人学习董必

武副总理关于《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》的报告，帮

助其认识新旧社会救济福利事业的界限，了解整理

旧社团的意义、方针和政策。３月，转入“三反”学

习，各人自我检查和相互揭发，暴露出许多贪污盗

窃问题，“贪污总数达旧人民币３．５亿元，其中贪污

百万元以上者有１２人，后经核查，均按政策适当处

理”［５］４７６。“三反”运动结束后，在善堂、会馆、同乡会

人员中，又开展“为人民服务”等文件的学习运动，

为整理工作进一步打下思想基础。

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，根 据 多 数 善 堂、会 馆、同 乡 会

人员的要求，按照“统一领导，分散经营”的原则，

在“整委会筹备处”之下组成“善堂会馆联合办公

处”，先后从３０个单位各吸收一名人员参加联合

办公。各堂、馆、会房产大多残破不堪，欠税严重，

租赁关系混乱复杂，有重押轻租、押租 装 修、长 期

典押、转租、租地盖房、一户数份租约等多种情况。

因此“整委会筹备处”将房地产作为整理重点。整

理过程中，先易后难；先整房屋，后整土地；先整无

纠纷的，后整有纠纷的。对有纠纷者，按照城市房

地产管理政策，参照民间契约，实事求 是，说 理 协

商，逐个解决，力求 公 平 合 理。“自１９５２年１１月

至１９５５年３月，共整理１５３个单 位（包 括 部 分 神

会），其中代管积善堂等６０个单位，接管无锡同乡

会等７个单位，联合办公３０个 单 位。通 过 整 理，

结束旧的租赁关系，建立新的租赁关系，增加租金

收入，补缴积欠税计旧人民币２．６５亿 元，修 缮 房

屋５８４处，约４　２４６间（次）。对原善堂、会馆所办

的５所小学，除１所未整理外，４所由整委会筹备

处配合教育部门予以调整，帮助建立必要的人事、

经费等制度，促其逐步走上正轨。”［５］４７７

善堂、会馆、同乡 会 整 理 基 本 完 成 后，按 原 来

宗旨，应将其财产“继续用于社会救济福利，不 得

转作其他用途”［６］。但当时对 如 何 用 这 笔 财 产 来

办救济福利事业，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。１９５３年

第三次全国城市救济工作会议后，中央对处 理 旧

有救济福利团体问题的基本精神是：对名存 实 亡

或已完全失去其作用或假旨为善的旧有团 体，可

以宣布取消，除必须用于救济福利事业者外，救济

分会原则上不管理房屋。据此，对组织已瓦解、名

存实亡的公益团体，经市政府批准，代管或接管其

财产。市 民 政 局 呈 报 市 政 府 批 准，“于１９５５年４
月将已整理的１５３个单位所属的房 地 产，计 房 屋

６０８处、５　７５７间，土地４４０处、５１　０１１　０００．５５亩，

全部移交市房地局管理。原善堂所 办、经 过 整 理

的４所小学，于同年１１月移交市教育局管理。对

原善堂、会馆、同乡会的人员（主要是联合办 公 处

的工作人员），按各人实际情况，妥善安排工 作 与

生活”［５］４７７－４７８。至 此，善 堂、会 馆、同 乡 会 的 整 理

工作全部结束，原整委会筹备处随之撤销，其工作

人员转入市房地局。旧慈善团体或 停 办，或 由 国

家接办，或改组为其他机构，成为新中国社会救助

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样，政府实 际 接 管 了 民

间慈善组织的财产，并取消其组织 形 式。南 京 原

有之会馆、公所、同乡会以及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

等原属于 公 共 资 源 范 畴 的 社 会 财 富 转 入 国 家 之

手。由此，民国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 救 助 制 度 被

废止，救助组织被取缔，社会救济由过去政府和社

会全面合作共同参与转变为政府处于绝对的主导

地位、民间社会救助力量逐步消解的格局。

二、新救济体系的构建

自１９４９年南京解放到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

完成，新政权一方面接收、改造了民国时期国民政

府以及外国教会组织、中国民间创办的社会 救 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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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，一方面又设置了相应管理机构，兴建了许多

新的社会救助设施，制定了一些社会救济政策，构

建了“政府主导型”的新社会救济体系，改变了民

国时期由 官 方、民 间 共 同 主 导 的 社 会 救 济 模 式。

解放初的社会救济涉及政府多个部门以及社会各

界，社会救 济 组 织 系 统 庞 大 复 杂，主 要 由 领 导 机

构、各种救助委员会和社会团体等组 成。政 府 作

为社会救济的领导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保证 了

救济工作有组织、有领导地开展起来。董 必 武 曾

说：“新中国的社会救助必须依靠人民政府。”［７］当

时的社会救助工作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

进行的。“形成灾民找政府，下级找上 级，全 国 找

中央的救 灾 格 局。”［８］２２在 机 构 设 置 上，新 政 权 专

门成立了社会救济管理机构以及政府领导的救济

团体，采取中央政府领导、内务部主管、各 类 救 济

委员会①辅助的科层制组织管理模式。社会救助

工作的中 央 主 管 机 关 是“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内 务 部”

（１９５４年改名成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”），下设

民政司、社 会 司、优 抚 司 等，管 理 全 国 民 政 工 作。

民政系统成为领导和组织社会救助的专职机 构。

全国陆续建立起省（市）、县、乡的民政机构，全面

负责中央及地方的社会救助工作。南京市社会救

济的行政主管机构是当地民政、劳动部门，社会救

济参与对象包括了民政局、劳动局、公 安 局、卫 生

局、教育局等政府部门，以及妇联、工商 联 等 各 种

组织团体，普通市民也纷纷参与其中。南京民政、

劳动两部门曾数次调整救济工作范围。１９５３年，

民政部门负责求职申请人员和已丧失劳动能力的

失业人员以及歌女、舞女、游民、乞丐等 在 教 育 改

造以前或改造期间的救济，劳动部门负责失业 工

人、职员、失业知识分子和其他失业人 员 的 救 济。

１９５５年，失业知识分子和失业职工由劳动部门救

济，其他失 业 人 员 由 民 政 部 门 救 济。１９５６年，失

业职工和失业知识分子救济复归民政部门办理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济的内容和方式与民

国时期相比发生了新变化。民国时期南京的主要

救济类型有冬赈②、“院外救济”③、义诊④等形式。

解放后，南京社会救济方式主要包括生产自救、国

家救济、群众互助等。“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救济事

业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以人民生产自救、互帮 自

助为基础 所 进 行 的 人 民 大 众 的 社 会 救 济 福 利 事

业。”［９］２８７这适应了 当 时 的 经 济 发 展 水 平，有 利 于

调动群众自助和互助的积极性，极大地促进 了 救

助工作的开展。

第一种方式是 生 产 自 救。即 通 过 生 产，立 足

被救助人员自身进行救助。生产自救有利于调动

被救助人员的潜能，以发展促救助，维护社会秩序

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。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

在制定救助规则时坚持积极的生产自救原则。如

在《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》中规定：“各地失业工

人救济处应协同当地工会组织，根据工商业 情 况

以及人民的生活需要，拟定生产自救办法，并根据

自愿原 则，组 织 失 业 工 人 举 办。”［１０］１７０对 灾 民“单

靠救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而主要的要靠领 导 和

组织灾 民 努 力 自 救”［１１］。新 政 权 通 过 发 展 农 业、

手工业以及副业生产的方式帮助灾民摆脱 困 境。

南京解放后，人民政府对城镇贫民在进行救 济 的

同时，采取以工代赈、参加农业生产、组 织 加 工 服

务性生产等形式开展生产自救，以此作为城 镇 贫

民自我 解 决 生 活 困 难 的 重 要 途 径。一 是 以 工 代

赈。以工代赈既可解决失业人员的 燃 眉 之 急，又

可使失业者参与经济建设，因而成为新中国 成 立

初期主要的救济方式。当时国家失业救济费的开

支，“以 工 代 赈 约 占５５％，单 纯 救 济 的 开 支 不 过

３０％”［１０］２０８。南京主要是结合市政建设工程进 行

以工代赈。二是参加农业生产。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，以

民政部门为主，公安、劳动等有关部门配合，组织部

分贫民参加农业生产。下乡的城镇贫民，多数仍留

恋城市生活，不安心农业生产；倒流城市者与日俱

３３付启元　１９４９年前后南京社会救济的变迁与重构

①

②

③
④

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亟须救助的人口数量庞大、种类繁多，救助任务十分艰巨，为及时有效地开展社会救济工作，中央和地方各级
政府还成立了一系列政府领导的临时性社会救助管理委员会，如中国人民救济总会、生产救灾委员会、处理乞丐妓女委员会、失业工人救
济委员会等。

冬赈一般由国民党南京市党部、三民主义青年团南京支团部、市政府社会局、首都卫戍司令部、警察厅、市参议会、商会、钱业公会、
慈善团体、新闻组织及其他有关单位的代表，组成“首都冬令救济委员会”，负责办理贫户调查、经费筹募及救济款物的查放、监核等事宜。
每年南京冬赈，名义上是市政府举办，实际上现款来源主要靠社会各界捐助。冬赈为常规的、较大范围的救济，其他救济均属短暂的、小
范围的。

社会部首都实验救济院与南京市立救济院，除主要办理院内收容人员的恤养外，对院外贫民也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济助，称为“院外救济”。
市卫生部门对本市患病贫民和外地流入本市的患病难民免费施诊，并筹设市民诊疗所和免费诊疗所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城南设有

平民医院，对贫苦病人免费治疗。社会服务部门和一些救济单位也开展此项业务。



增，“至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底，由市统一安置在市郊农业

社 的 ３２９ 户 贫 民 中，倒 流 的 有 １５２ 户，占

４６．２％”［５］２０８。三是加工 服 务 性 生 产。１９５０年 后，

开展生产自救逐渐成为解决贫民生活困难的重要

措施。由政府投资、贷款与社会集资相结合，救济

部门因陋就简组织生产。救济范围除优先安排烈

军属和其他优抚对象外，亦兼收贫民。“１９５０年，

市生产救灾委员会拨出旧人民币３７　９７４．９万元，作

为各区举办生产自救基金，各区也发出贷款旧人民

币６　９４４．８万元，加上部分群众自筹款，先后举办织

草袋、制鞋等１６种生产，参加者有２６　２５７人，其中

人数最多的为织草袋和承制军鞋。”［１２］５２７生产自救

运动稳定了社会秩序，提高了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

的信心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及干部。

第二种方式是国家救济。医疗救济是国家救

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解放初期，南京市 人 民 政 府

对灾区病患者和城乡贫民病患者，实行免费治 疗

和医药救 济 等 办 法。１９５０年，市、区 民 政 部 门 开

始对贫病患者予以医药救济，“全年共救济１　９２２
人（次），支 出 旧 人 民 币６　７３０．３８万 元。同 年５
月，为适应疏散人口的需要，市生产救灾委员会组

成防疫医疗组，……为还乡难民防疫治病，受治者

有２７　９６２人……共 用 去 旧 人 民 币８　３６４．３９万

元”［５］１９２－１９３。１９５３年，南京市政府发出《关于做好

贫病医疗救济工作的指示》，停止免费治疗。贫病

医疗 救 济 人 数 及 经 费 支 出 数 均 大 幅 度 下 降。

“１９５４年，此 项 救 济 为４１５人（次），比１９５３年

６９　０７５人（次）减９９．３％；支出旧 人 民 币３　１０８．４３
万元，比１９５３年７８　５９９．６２万元减９６％。”［５］１９５贫

病免费治疗使累计１１万人次的贫病患者消除病

痛，恢复健康。不少危重病人康复后对 中 国 共 产

党感恩戴德。但由于此项治疗面广量 大，部 分 群

众滋生单纯依赖国家治病的思想，受治人数日增，

经费开支较大。因此，１９５３年免费医疗停止。

对贫民基本生活的国家救济则分城镇与农村

两个方 面 展 开。１９４９—１９５３年，人 民 政 府 对 城 市

无依靠、无生活来源的鳏寡孤独、病残人员和生活

困难的烈、军、工属和贫民进行急赈，施放粮食、现

金和衣着。１９５３—１９５６年，对城市孤老、病、残、幼

转入定期救 济 户，并 进 行 临 时 救 济。１９５５年 规 定

住房困难救济城区每户不超过３０元，郊区每户不

超过２０元；贫苦烈军属与贫民同等条件下优先照

顾，城区每户不超过４５元，郊区不超过３０元。对

于农村贫困户的救济，一般采取急赈办法。各地生

产仅限于临时性的以工代赈措施。５０年代初，南

京市先后组织了４９个群众性的集体生产单位，共

获利１４６亿元（旧人民币）［１３］５４３。１９５６年１月，全市

基本实现手工业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

行业公私合营：在１０８个高级社中，有６５个社开始

对缺乏劳动能力、生活无依靠的鳏寡孤独社员实行

“五保”，即保吃、保穿、保住、保教（少年和儿童）、保

葬；对其他贫困户，也由集体从公益金中予以补助，

改变以往农户有困难都由国家救济解决的状况。

第三种方式是群众互助。南京解放后，群众互

助被列为社会救济方针三要素之一。政府发动劝

募运动，进行社会互济。经济上的互助主要行之于

有重大灾害 或 有 战 争 行 动 的 年 代。如１９４９年１２
月至１９５０年２月，结合疏散人口，全市开展了以赈

济难民为中心的捐献活动。南京市机关干部、部队

官兵、产业工人开展“捐献一餐饭、一件衣”的运动，

掀起了各界 劝 募 的 热 潮。１９５１年，为 支 援 皖 北 灾

区，开展“劝募十万套寒衣运动”［５］２２４，具体工作由

市救济分会负责。在平常年代，群众中不提倡经济

上的互助。但由于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，民众自愿

组织的经济互助在基层仍然存在，一般是由居民委

员会牵头，以居民院落为单位，民主推选出三五名德

高望重而又热心为大家办事的长者组成“邻里互金

会”，参加者每户每月拿出几元钱交给“互金会”，可

随时借用，按期归还。１９５５年起，群众互助互济被纳

入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解决，一般不再向个人劝募，

但在支援外地救灾时，仍开展群众性的劝募活动。

从采用的救济路径来看，新政权运用经济、组

织、思想改造等多种手段，以及发展性救济和生活

性救济相结合的综合救济方式；不仅提供满 足 基

本生活需要的救助，还积极实施生产自救，对救济

群体进行思想教育、生产技能培训和劳动改造，与

现代社会强调的积极救济思想相契合［１４］。

三、新救济制度的运行

社会救助制度的运行实际上是指政策制度的

执行以及被救助者的参与过程。要了解社会救助

制度是如何达到救助弱势群体、解决社会问 题 的

目标，就必须研究它是如何付诸救 助 实 践 的。由

于解放初的社会救助对象十分广泛，涉及各 个 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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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，除了灾民、难民、失业工人、游民乞丐、妓女、老

弱孤残者之外，还包括旧政府遗留下来的军政 人

员、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原有人员、知识分子等群

体。不同 的 群 体 面 临 不 同 的 困 难。政 府 遵 循 因

类、因人而异的救助原则，对不同的救助对象采用

不同的政策，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。对无业人员、

灾民、难民，贯彻“以疏散为主”的方针；对失业知

识分子，通过办理登记、组织学习和介绍就业等方

法解决困难；对失业工人和在农村没有投靠对 象

的给予救济，帮助就业或以工代赈。对于灾民、失

业者基本坚持“自愿”原则，采取政府介绍就业与

鼓励失业者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式；对游民乞 丐

等则实行强制收容政策。

首先是疏散灾难 民。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，在 各

级政府和临时成立的各级救灾委员会的领导 下，

对灾难民采取积极救助政策，以疏散、生产自救为

主，并与社会救济相结合，依靠多方互 动，发 挥 合

力效用。通过报刊宣传，层层发动，新政权使疏散

人口逐步形成群众性运动。１９４９年５月，新成立

的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对新接管城市必

须实行“以疏散为主”的方针，以及中共中央华东

局“关于做好城市疏散工作”的指示，结合本市人

口构成状况以及每日有成百上千灾民、难民过 境

（其中约有２３％流 入 市 区）等 情 况，确 定“以 疏 散

为主，临时 救 济 为 辅，大 力 开 展 群 众 性 的 生 产 自

救”政策①。１９４９年底召开市一届 二 次 各 界 人 民

代表会议，制定了疏散人员与组织生产、紧急救济

“三结合”［１５］的灾民、难民处理方式。１９５０年１月

专门召开了全市“难民代表会议”，提出了对灾民、

难民和其他失业人员实行“社会互济、生产自 救、

政府帮助”的工作方针［１２］２１０。

南京专门成立收容遣送与 救 济 机 构，处 理 灾

民、难民 及 无 业 人 员 问 题。１９４９年５月，市 民 政

局组织成立处理回籍人员办事处，负责办理回 籍

人员车船票、途中伙食费和回乡证明发放工作，退

送原国民 政 府 机 关 部 分 留 守 员 工、流 亡 学 生、灾

民、难民和请求还乡的无业失业人员。派 干 部 护

送回乡，协助当地政府安置，帮助他们 解 决 住 房、

土地和生产工具问题等。由于解放初南京市社会

救济对象复杂多样，需要相关政府部门、民间团体

以及社会各界相互协调合作，共同完成。因此，政

府协同相关部门组成各种救济委员会，以整合 救

济资源，开展大型社会救济活动。这 些 救 济 委 员

会大多是临时性的，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部 门 及

社会团体、各界代表组成，负责救济 活 动 的 实 施。

１９４９年９月，南京市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

通过“疏散人口为当前急务”提案，决定成立“疏散

人口委员会”②，开 始 大 规 模 疏 散 遣 送 长 期 失 业、

无业人员和临时定居的灾民、难民。全 市 抽 调 干

部５　０００余 人，成 立 工 作 组，深 入“棚 户 区”调 查，

发现“贫民、灾难民主要来自皖北、苏北以及山东、

河南等省，居住时间１至１０年不等；多数原籍有

家，或虽已定居仍与家乡亲属保持往来，生活靠出

卖劳力的占３１％，做 小 生 意 的 占３６％，闲 散 无 业

流浪乞讨的占３３％。这些人居住简陋，卫生条件

很差，生活极为困难。东王 府 园、东 关 头、刘 家 塘

等处９６４家‘棚户’已陷入饥饿状态的占６３．４％，

勉强维持生活的占３６．６％”［５］４３８。工 作 组 通 过 召

开疏散对 象 座 谈 会，宣 传 疏 散 政 策，发 动 社 会 捐

助，帮助回籍人员处理好房屋、家具、债务等问题。

１９５０年５月，成 立 南 京 市 生 产 救 灾 委 员 会，各 区

相继成立分会，统一组织疏散、救济和生产自救等

工作。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制发《临时救济暂 行 办

法》，要求各区确切掌握“为疏散而救济”和“急救”

的原则。凡需救济者，城镇由户籍员、农村由村长

查明情况，经公安派出所长或乡长审核，区生产救

灾分会批准，予以救济。１９５０年ｌ２月，成立“中国

人民救济 总 会 南 京 市 分 会”，主 席 为 南 京 市 副 市

长。该会是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市人民政府领导

下的群众 性 社 会 救 济 组 织③。同 时，市 生 产 救 灾

委员会撤销，疏散及救济等事务由中国人民 救 济

总会南京市分会负责办理。

在动员灾难民疏散方法上，政府针对难民的心

理状况作了各种宣传，初步转变了难民以为“江南

５３付启元　１９４９年前后南京社会救济的变迁与重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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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５３年撤销疏散转送处，保留下关转送站（设下关天宝路），办理经常性遣送业务。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７日，该站撤销。
不久改组为“市疏散人口回乡生产救济委员会”，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召开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改为“处理难民委员会”，１９５０

年５月又改为“市生产救灾委员会”，办事机构设在市民政局。
１９５１年５月，市民政局所属的生产教养院撤销，该院下属１７个收容教养和生产单位，经调整改组为１２个，交救济分会领导。该会

设办公室、监察委员会办公室、人事科、组教科（后改为救济福利科）、生产科、财务科、医务所，编制４５人。１９５７年底机关精简，该会只保
留名义，业务工作均由民政局直接经管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该会名义不复存在。



好混”，留恋城市的思想。江北来的灾民已经从事

实上体验到来江南逃荒并不能解决生活困难问题，

思想认识上逐渐从“与其饿死在家里，不如到外面

乞讨”转变为“与其饿死在外面，不 如 回 到 家 里”。

除耐心教育动员之外，工作组还对被疏散的对象采

取同情的态度，给灾民必要的饮食，说服他们回去，

为其接洽 车 皮，发 干 粮，发 路 费，护 送 他 们 到 达 车

上，处处以体贴难胞的精神来感动他们。为了便于

动员，还在难民群中找出觉悟较高、较识大体的头

目来起组 织 作 用，通 过 难 民 教 育 难 民、影 响 难 民。

由于采用了这些办法，灾民、难民得到了及时疏散。

这一时期对灾民、难民的疏散与社会救济保障

了救济对象的基本生活，成功地将城市中大部分失

业、无业人口遣送出城市，对巩固新政权起到了重

要作用。但这种人为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来解决

城市就业压力的方式限制了人口自由流动。将城

市无法安置的人员疏散到农村，表面上社会问题似

乎解决了，却加重了农村的负担。因为农村“土地

改革后，人人有地种、有饭吃了，但已耕土地不足的

情况基本并未改变，劳动力仍有大量剩余”［１６］。

其次是安置失业 知 识 分 子。南 京 接 管 之 初，

面临大批人员无业或失业的严重社会问题。“南

京无业、失业约达５０余万人。”［１２］５２８“全市失业知

识分 子 多 达２万 余 人，连 同 其 家 属 约 有１０万

人。”［１７］４９８能否解决失业无业问题，是对共产党城

市管理能力的一场考验。新政权在成立之初本着

“团结、教育、改 造”方 针［５］５５６，采 取 失 业 救 济 和 就

业安置两种办法，帮助失业知识分子解决困难，使

之逐步走上发挥所能、为民服务的道 路。毛 泽 东

１９５０年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的《为争取国家财政

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》报告中指出，“必须

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

工作，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”［１８］２０。南京市政

府采用介绍就业与组织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来改造

失业知 识 分 子。知 识 分 子 大 都 在 旧 社 会 生 活 多

年，骤临解放，思想认识很不适应，对共 产 党 和 新

社会缺乏了解。因此，政府组织他们参加“新华日

报读者之友会”（简称“新华之友会”）群众性学习

组织。１９５１年１月，“新华之友会”并入社会服务

处，该处继续组织失业知识分子学习时事政策 及

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，参加者有４　０３０
人。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，全 市 群 众 性 学 习 组 织 实 行 统

一管理，社会服务处将所属各学习小组人员 转 入

各区文 化 馆、读 报 组 继 续 学 习。１９４９年６月 至

１９５０年６月，“社会服务处”对已登记的失业知识

分子分批 介 绍 到 华 东 人 民 革 命 大 学 南 京 分 校 学

习，进一步改造失业知识分子思想。由 于 市 内 单

位需求量有限，“社会服务处”还将登记人员材料

函寄其他城市政府机关进行联系，并派员分 赴 东

北、华北、苏南等地接洽招聘事宜，“先后有３　６００
人分配到内蒙古、东北等边远地区”［５］５５７。

第三是收容乞 丐。近 代 以 后，随 着 城 市 化 的

发展，城市中的游民数量增加，职业化倾向日益明

显，其中以乞丐最为典型。民国时期战乱频仍，加

上天灾人祸，大量农民流入城市，致使乞丐问题极

为严重。乞丐不仅“扰乱社会秩序”，也“妨碍工商

业正常 有 序 的 发 展”［１９］３８２。南 京 解 放 后，城 郊 内

外乞丐达５　０００余人［１２］。一些乞丐以为“共 产 党

来了，穷人解放了”，可以理直气壮地上街乞讨了，

成群结队大肆强讨恶化，凡婚、丧、喜、庆及新开业

商店均深受其害，甚至发生斗殴、冲破门窗玻璃等

状况。为了根除乞丐问题，根据中央“劳动生产与

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”“改造与安置相结合”的方

针，南京市成立专门机构，采取分类处理以及自愿

与强迫相结合的办法收容乞丐进行教育和劳动改

造，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出路。

政府组成若干工作组收容乞丐。各区政府组

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，会同公安人 员，深 入 丐 窝，

宣传教育，集中收容，分别 处 理。经 初 步 审 查 后，

部分乞丐被送至市生产教养院收容处理。根据产

生乞丐的原因确定收容方针：集中收容，分别动员

回籍生产，进行劳动改造和收容教 养。政 府 设 立

了７个 收 容 所①，并 于１９４９年 成 立“生 产 教 养

院”，下设第二所（即乞丐所），配备一些干部负责

对新入所乞丐审查登记、编队、教育，以及解决衣、

食、住及 病 号 治 疗 等。乞 丐 分 别 被 编 成 青 壮、老

残、妇女、儿童４队（对乞丐头子、小偷扒手编特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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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民国初年，南京只有慈善团体收容零星难民乞丐。民国１６年（１９２７年），南京警察厅成立乞丐收容所，后移交市立救济院接办，改
名游民习艺所，可临时收容四五百人。作为国民政府首都，需要维持社会治安和有利国际观瞻。市政府社会局设收容机构，收遣或安置
流浪街头的游民、乞丐、老残和儿童。遇有大批灾民、难民涌入，则邀请党（国民党）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工商界共同成立临时收容机构，集
中遣送出境。



班，单独管理），由干部担任队长。教养 院 针 对 不

同对象采取不同的管教方法。对乞丐头子强迫管

理教育，对一般乞丐发扬“伙食”“教育”“生产”三

大民主，成立伙食、卫生、生产、文 娱 等 委 员 会，培

养积极分子，实施“以丐教丐”“新老互助”的管教

方针［２０］。（１）对强讨恶要的职业乞丐及流氓乞丐

以劳动改造为主，采取严格管理方法（带有军事性

的），通过政策教育安定情绪，再给以纪律教育，新

旧社会对比、诉苦教育，提高其觉悟，交 清 身 份 关

系，然后凡有劳动能力者强迫其从长期劳动中 改

造为有用之人。其中“反革命分子”及严重的盗窃

犯，则交由 公 安 部 门 处 理。（２）对 因 灾 情 来 市 内

乞讨者，以教育疏散为主，资遣回籍安置生产。对

一般城市贫民因生活困难而乞讨者，以疏散救 济

为主，经短期收容教育，使其知寄生可耻后再转入

社会救济 以 帮 助 其 生 产 自 救，监 督 其 不 再 乞 讨。

（３）对孤独 残 老 人 员 无 依 无 靠 以 乞 讨 为 生 者，以

长期收容教养为主。利用快板、歌曲、大鼓等艺术

形式进行政治、时事、卫生教育，并结合轻微劳动，

以打破其消极的养老思想。（４）对孤儿及流浪街

头以乞讨、扒窃为职业之难童（无依无靠之孤儿），

以长期收容教养为主，除着重阶级教育和保育 工

作外，并给以正规的小学文化教育和实际生产 技

术学习，满１６岁则正式转入生产单位，不足８岁

者编入幼稚教育班，设有固定保姆照顾，难童中经

教育确有转变，并有家可归者，遣送回 籍，孤 儿 则

广泛开展社会领养［２１］３５０－３５１。

生产教养院一方面在生活上妥善照顾收容的

乞丐；另一方面非常重视对其进行阶级教育，帮助

他们树立劳动最光荣的观念。在教育方式上采取

集体、分类 分 组 上 课，讨 论 漫 谈 及 个 别 谈 话 等 方

式。在教学步骤上一般先解释政府的 法 令，说 明

政府处理乞丐的方针，以达到彻底消灭由国民 党

时代留下的对“乞丐所”的恐惧心理；根据各人的

经历，找出穷根，启发阶级觉悟，并指示 正 当 的 前

途；对贫苦农村出身的，要其诉苦，说明谁养活谁，

苦从哪里来的，帮助他们认识这些痛苦是由于“蒋

匪”与地主的剥削等种种原因造成的；对一般职业

乞丐，帮助其认识乞讨生活的苦痛以及为什么 必

须走向劳动生产的道路，指出当乞丐是可耻的，是

被人所看不起的，改造不劳而食的寄 生 思 想。为

进一步改变乞丐的寄生思想，还组织乞丐进行 生

产劳动，组 织 他 们 洗 衣 服、锄 草、开 荒、生 产 草 袋

等。生产劳动对乞丐学员的思想改造起了很大的

作用。如在草袋生产中采取民主管 理 方 式：先 由

学员自己讨论订出厂规、劳动纪律、惩 奖 条 例，经

宣布后大家自觉遵守。这些措施使乞丐学员都深

切体会到“真正能学到生产本领，咱们是工 人 了，

真是光荣”。有的乞丐说：“将来不必再‘跑腿’了，

过去２０年来没有人来领导我们，我 害 了 人 家，也

害了自己，我决心在所里好好学习一套生产本领，

也不再做寄生虫了。”［１２］３９３这样，通过救助与改造

相结合的方针，乞丐树立了劳动光荣思想，增强了

自食其力的能力，重新成为新社会的一分子。

总之，从１９４９年６月至１９５２年底，全市进行

了４次大疏散、大收容，共计“疏散遣送３４８　９３５人

次，其中灾难民占５５．３％，城市贫民占２１．７％，流

散军 人 占１６．１％，失 业 人 员 占４．８％，游 民 占

１．１％，其他人员占１．０％；共收容各类流浪乞讨人

员４９　４９６人，其中灾难民占４４．１％，青壮年游民乞

丐占２０．１％，流 浪 儿 童 占１３．８％，老 残 乞 丐 占

９．３％，流散军人占３．１％，小偷、妓女占１．８％，其他

人员占８．８％”［５］４４０。经过三年半疏散处理，南京市

居民中无业失业人口下降到３８　０００人左右，灾民、

难民流动趋于正常，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大为减少。

至此，各有关疏散工作临时机构相继撤销，各收容教

养机构调整合并。这样，党和政府通过积极开展社

会救济活动，成功治理了一些长期困扰城市发展的

社会问题，基本上遏制了新旧社会转轨所带来的危

机，为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。

四、结　语

社会救济制度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映照，具

有明显的时代性，随政治体制、经济结构、社会文化

等因素的变迁而变化。城市政权接管及社会救济、

社会改造工作，可以说是中共工作重心顺利实现从

农村转向城市的关键一步，也是他们成功地学会管

理新中国的最初一章［２２］。新政权在解放初的社会

救济工作中，逐渐建立了“政府主导型”的社会救济

模式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成为社会救济的领导

者和组织者。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并重的混合多

元式社会救助过渡到以政府救助为主，民间救助为

辅，最后形成政府包揽救助事业，民间救助力量完

全退出的局面。今天当我们回溯这一段历史会发

７３付启元　１９４９年前后南京社会救济的变迁与重构



现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济制度既有值得借鉴

的优点，也有一些不足之处，值得我们思考。

“政府主导型”的救济模式有利于提高社会救

助工作效率，确保政府的救助目标、原则、政策能够

迅速地传达给救助者，落实到被救助人群身上。这

与新政权强有力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调控能力是分

不开的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党和政府以群众运动为

载体，通过开展宣传动员、诉苦运动和典型示范等

多种方式来推动社会救济事业发展。短期来看，这

一模式在当时物资极度短缺的经济条件下，有利于

集中有限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用来开展救助活动。

但从长远来看，这种救助体制过 分 强 化 政 府 的 作

用，削弱了民间创办慈善救助事业的积极性，在一

定程度上加重了国家和集体的负担。新中国成立

初期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家权力的

扩张和民间社会的弱化。新政权通过社会救济来

整合国家和社会，逐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

化。高度一体化又进一步提高了新政权动员政治

经济资源的能力。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原有慈善团

体的改造与清理，完成了从民间社会团体到官方人

民团体的转变，最终导致城市民间社团的消亡，民

间组织承担的社会功能开始向国家转移。这一方面

有利于政府调动社会资源以实现其目标；另一方面，

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，社会中间组织的弱化和缺失，

不利于发挥社会的活力与自主性。此外，当时的社

会救济制度建设不足。社会救济活动主要依靠党和

政府发布的临时政策文件以及有关部门的行政命令

来实施，在救济对象、标准及程序方面缺少规范性与

稳定性。应该说，当时的社会救济理念和实践，既是

中共在过去根据地救济实践的延续和发展；又有别

于传统的社会救济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历史的断裂。

这一时期确立的社会救济原则、方针、模式，为以后

我国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总结和反思

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构建的社会救济制度，对我们

今天的社会救助工作不无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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９３付启元　１９４９年前后南京社会救济的变迁与重构


